
2020 年上街区民政局城市特困人员生活补助

预算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概述

1.项目单位基本情况

为切实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

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发[2016]14 号）、《民

政部关于印发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的通知》（民发[2016]178 号）、

《河南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办法的通知》（豫政发[2016]79 号）、

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实施

细则的通知》（郑政文[2017]108 号）等文件精神要求，结合我

区实际，实行城乡统筹、政策衔接、运行规范、与经济社会发展

水平相适应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。

2.项目概况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

见》（国发[2016]14 号）、《民政部关于印发特困人员认定办

法的通知》（民发[2016]178 号）、《河南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

办法的通知》（豫政发[2016]79 号）、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

印发郑州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郑政文

[2017]108 号）。

3.项目资金情况

年初安排城市特困人员生活补助 630000 元，实际到位资金

512400 元，预算执行率 81.33％。年初预算资金与实际执行资金



偏差原因为：使用有中央直达资金。我单位高度重视项目预算资

金的管理使用，强化措施和监督，确保项目预算资金严格按照计

划执行。

①基本生活标准：自 2019 年 7 月 1 日开始，城市特困供养

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 13140 元；人均耕地 0.3 亩

（含 0.3 亩）以上的，其基本生活标准按照城市特困人员的 70%

核定为每人每年不低于 9198 元；

②照料护理标准：照料护理标准按照具有生活自理能力（三

档）、部分（二档）和完全丧失（一档）生活自理能力分三档制

定，分别按不低于当年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10%、25%和 60%确定。

4.绩效目标

按照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

作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郑政文[2017]108 号）文件精神要求，特

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原则上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 1.5 倍，照料

护理标准按照具有生活自理能力、部分和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

分三档制定，分别按照不低于当年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10%、25%

和 60%确定，确保每月及时足额发放，做到不错发、不漏发。

二、评价工作简述

1.基本情况

根据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

作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郑政文[2017]108 号）等文件精神要求，

城市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 13140 元；人

均耕地 0.3 亩（含 0.3 亩）以上的，其基本生活标准按照城市特



困人员的70%核定为每人每年不低于9198元及时足额发放资金。

照料护理标准按照具有生活自理能力（三档）、部分（二档）和

完全丧失（一档）生活自理能力分三档制定，分别按不低于当年

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10%、25%和 60%确定，每月足额按时发放。

2.评价组织实施

（1）前期准备阶段。根据区财政局绩效评价工作要求结合

实施绩效评价的特点，成立绩效评价组，收集相关资料深入研究、

反复研讨，针对项目的特性设计相关表格进行了统计、分析、核

实，作为项目评价信息并设计评价方案。

（2）评价实施阶段。为保证本次绩效评价结果的客观、公

正、科学，评价小组进行实地考察，了解项目开展、项目执行、

项目管控、财务管理等情况，并进行问卷调查及开放式提问，以

获取绩效评价业务需要的基础资料。

（3）绩效分析阶段。绩效评价工作组通过收集资料、对照

查证复核、数据汇总分析等工作程序，采用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

结合、点上调查与面上分析结合的方法，确保评价工作客观、公

正。进行绩效指标量化评分，得出最后评价结果，撰写绩效评价

报告。

三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

根据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

作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郑政文[2017]108 号）等文件精神要求，

将照料护理标准按照具有生活自理能力、部分和完全丧失生活自



理能力分三档制定，分别按照不低于当年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

10%、25%和 60%确定，确保每月及时足额发放；区民政局严格按

照相关文件精神和程序，及时按月发放资金，发放分配过程符合

相关规定，做到专款专用，资金开支符合规定，资金支付依据合

法合规。

（二）项目管理情况

财务制度健全，项目资金使用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

定。项目计划工作目标的全年实际执行数占全年项目预算数的比

率合理，资金使用按规定用途，已发生的项目支出都是用于该项

目，符合合规资金认定。

（三）项目产出情况

项目实施后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人数（按月平均）为 66 人，

发放特困人员保障补贴 793 人次，城市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标

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 13140 元；人均耕地 0.3 亩（含 0.3 亩）以

上的，其基本生活标准按照城市特困人员的 70%核定为每人每年

不低于 9198 元及时足额发放资金。照料护理标准按照具有生活

自理能力（三档）、部分（二档）和完全丧失（一档）生活自理

能力分三档制定，分别按不低于当年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10%、

25%和 60%确定，支出资金 106.34 万元，确保每月及时足额发放，

做到不错发、不漏发。

（四）项目效果情况

全区城乡特困对象保障标准逐步提高，救助资金发放及时到

位，救助有效，各项社会救助制度逐步完善，救助申报及审批程



序总体趋于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救助政策宣传及实施不断推进，

困难群众及低收入群体对政策知晓率逐步提高，对社会救助政策

及项目满意度较高，困难群众得到及时帮助，困难群体的基本生

活有一定的改善，为维护社会稳定、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，

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。

四、评价结论

1.项目自评得分及自评结果

自评得分：97.69 分，结果为优。

2.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

发现的主要问题：预算执行率 81.33%未达到 100%，原因为：

使用的有中央直达资金。改进措施：在制定预算时充分考虑人员

数量及上级下达资金，尽量保持预算准确，提高预算执行率。

五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该项目 2020 年自评等级为优，执行效果良好，建议保留现

有资金规模，该项目可以随本年度决算公开。

六、主要经验及做法

按照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

作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郑政文[2017]108 号）文件精神要求，特

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原则上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 1.5 倍，照料

护理标准按照具有生活自理能力、部分和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

分三档制定，分别按照不低于当年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10%、25%

和 60%确定，确保每月及时足额发放，做到不错发、不漏发。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



项目绩效自评

（ 2020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城市特困人员生活补助

主管部门

及代码

[337]郑州市上街区

民政局
实施单位 郑州市上街区民政局机关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

数

全年预算

数

全年执行

数
执行率

资金执行

分值
资金执行得分

年度资金

总额：
63.00 63.00 51.24 81.33% 10.00 8.13

其

中：本年

财政拨款

0.00 0.00 0.00

其他资

金

0.00 0.00 0.00

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

结合我区实际，通过项目使得直接受益者，

即全区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、无法定赡

养、抚养、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

履行义务能力的城乡老年人、残疾人一级未

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，解决长期照护问题，

提高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照料服务

水平。整合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和城市“三无”

人员救助制度，实行城乡统筹、政策衔接、

运行规范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特

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。

对全区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、无法定赡养、抚养、

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城乡老

年人、残疾人一级未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，给予保障 793

人次，支出资金 106.34 万元

总分值 100.00 总得分 97.69

说明
预算执行率低于 70%或项目实施存在较大问题时，请说明原因和改进措施(默认显示，或提

示信息）

绩效目标

自评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实际完成

值
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

分析及改

进措施

投入和管

理目标
投入管理

预算执行

率
≥90% 81.33% 2.00 1.56

使用的有

中央直达

资金

预算编制

合理性
合理 合理 1.00 1.00

预算资金

到位情况
100% 到位 2.00 2.00



财务管理

财务管理

制度健全

性

健全 健全 1.00 1.00

资金使用

规范性
合规 合规 1.00 1.00

财务监控

有效性
有效 有效 1.00 1.00

项目管理

项目质量

可控性
可控 可控 1.00 1.00

项目管理

制度健全

性

健全 健全 1.00 1.00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特困人员

救助供养

人数（按

月平均）

≤75 人 66 人 8.00 8.00

质量指标

生活不能

自理且有

集中供养

意愿的特

困人员集

中供养率

100% 100% 8.00 8.00

补助资金

发放准确

率

100% 100% 8.00 8.00

时效指标

补助资金

发放及时

率

100% 100% 8.00 8.00

成本指标

城市特困

人员救助

供养基本

生活标准

13140 元

/人/年

13140 元

/人/年
8.00 8.00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

城市特困

对象生活

水平提升

情况

稳步提高 稳步提高 15.00 15.00

政策知晓

率
100% 100% 15.00 15.00

满意度指

标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

受助对象

满意度
100% 100% 10.00 10.00


